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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1、江门气象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危害重。平均每年受4个台风影响，平均每年雷击天

数83天，台山和恩平还是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暴雨中心，全市各类气象灾害以及由此引

发的次生灾害时有发生。

2、 随着上位法的修订和我市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江门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定》（江府

［2010］18号）部分条款和上位法之间的衔接产生了脱节情况，以及出现了一些原《规

定》作为政府规范性文件无法解决的问题。原《规定》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气象灾害防御

安全管理工作实际需要。



制定的必要性



主要内容
总则

预防和监测

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

预警信号生效时的防御

应急处置

法律责任

《规定》
共7部分39条

附则

1-8条：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各
级人民政府及村居职责、部门职责等

9-18条：数据普查及应用、应急预案、气
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机制

19-23条：害性天气风险预判通报制度、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

24-32条：台风、暴雨、高温、寒冷等气
象灾害防御措

33-36条：用信息平台研判和应急响应、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以及灾后处置

37-38条:政府及部门法律责任、单位和个
人法律责任

39条：规定施行日期



海洋环境
污染

上位法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职责概括性地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实施过程中存在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的问题。

《规定》对此做了细化和补充:明确了气象主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和各

职能部门、未设立气象主管机构的区、村（居）委员会等的职责。

立法特色

（一）完善
气象灾害防
御工作责任

体系



建立气象灾害数据库。

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领域或者区域发展建设规划，以及重大建

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项目的气候可行性和气象灾害风险性评估。

规定了大型建设工程、重点工程、人员密集场所、爆炸和火灾危险

环境场所的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立法特色

（二）规定
风险区划和
风险性评估



增设灾害性天气风险预判通报制度。

建立气象灾害监测网络和气象灾害信息共享机制。

使气象灾害防御决策科学化、部门协同化、防灾全民化，提高

了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效率、效益和层次。

立法特色

（三）完善
信息发布和
传播机制



森林火险

台风

道路结冰

大雾

高温

暴雨

寒冷
灰霾

雷雨大风

冰雹

防御
措施

立法特色

（四）细化
10种预警信
号生效时的

防御



及时研判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影响，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发挥气象

灾害监测信息共享平台在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作用。

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使政府在决定停产、

停工、停课、停业、停市或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时更加有法可依。

立法特色

（五）完善
气象灾害应

急处置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原《江门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定》（江府[2010]18号）同时废止。


